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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漳 “乡财县管乡用”改革实践
李应宝

湖北省南漳县于 2006 年10 月启动

了“ 乡财县管乡用”管理 方式改 革。经

过近一年来的试行运转，已将全县 11

个乡镇（区）财政 所的金库及银行账户

进行了清理归并，所有财政资金统一划

入县财政国库收付局指定的收 入汇缴、

零余额或备用金、村级资金等三个专门

账户；每个财政 所只 确定一名 报账会

计，负责与县财政国库收付局办理资金

财务结算手续。新机制的运行使 财政

管理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：

一、推行“ 预 算统 编、账户统 设、

收 支统管、采购统 办、票据 统管”，有

效地解决了各镇财政收 入入账 不及 时

的问题。首先，对所有已形成了法定税

收收 入的一律经过县财政国库集中收

付局统一的账户进账入库，保证了税收

收 入的及 时性、整体性、规范性。其

次，明确规定了乡镇除了税收收 入以 外

的收 入，必 须及 时地 缴 入县级 国库或

乡镇“结 算账 户”，并由乡镇财政结 算

员即时通过执收 系统软件代理登记收

入，以便县财政局掌握收入进展情况。

第三，管住了票据，乡镇使 用票据严格

实行了“限量领 用、定期缴销、以 旧 换

新、票款 同步”的管理办法，保证了即

收即入，直达入库，有效地遏制了随意

隐匿、截留和转移收 入的行 为，明显提

高了财政管理尤其是收 入管理的质量。

二、规范了支出行为。对人员工 资

和津补贴等，一律从结算账户直接拨付

到乡镇开设的工资专户计入个人账户；

对支付给农村、农民的各项补助资金，

一律实行了“一折通”直接拨付发放到

农民个人手中；对大额 支出实行了“拨

款按计划、用款先申报”制度，凭原始

凭据复印件作依 据单独申报、单独审

批拨付；对专项资金实行了县级 报账

和乡镇报 账制度，按照 主管部门管项

目、财政部门管资金的原则进行管理。

2007 年发放的近 2000 万 元“ 三 农”补

助资金，实现了兑现到户率、资金拨付

率、政策执行率三个100% 。

三、降低了财政成本。对所有资金

全部实行了专户控管，专款专用，解决

了以 往多重入库、审批支付和结算跑路

的问题，以 结算、工资、支出等三个专

户规范了乡镇所有收支。严格了“结算专

户”只收 不支，“工资专户”和“支出专户”

只 支不收，并在支出拨付上全部推行了

“六个直达”，从 而有效地解决了乡镇行

政成本越来越高的难题。所有运行到

各 个乡镇的财政资金一律推行了直达

到账、到户、到人、到项目，减少了原来

多渠道运行、多环 节拨付、多层次截留

挪用的低效运行和违纪违规现 象的发

生，大部分到镇涉农资金领拨 运用网

络 拨付到账、到卡、到手中，不仅 大大

减少了财政运行成本，而且也让享受

对象不出门就能正常领到该拨的款项。

四 、明晰了乡镇家底。实行账户统

设，清理撤销 了原来各乡镇多重账户；

实行统一分设总账、明细账，盘点了各

镇财政 家底，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造假

之 风，而且便于因地制宜进行管理调

控，也为完善部门预算奠定了基础。同

时，有力地遏制了原来各镇财力游离于

财政预算和监督管理之外的弊端，清理

了少数乡镇的“小金库”，为科学分配财

政资金提供了详实的参考依据。

五、提 高了服务质量。按照高起点、

高质量、高效率的要求，对县局原有会计

核算中心设施再装备，人员再精选，还相

应健全了系列配套制度，重新整合组建了

县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局，对乡镇财政运

行实行了集中流程现代管理体系，节省了

大量乡镇干部精力，也有效地解决了乡镇

财政人员服务“三农”不力的问题。

为了进一步完善“乡财县管乡用”财

政管理体制，有些问题必 须在工 作中予

以明确。一是在体制上向乡镇倾斜。加

大对困难乡镇的扶持力度，充分考虑

农村各项 改 革对乡镇财力的影响和制

约，从体制上保证乡镇工资发放和正常

运 转 等基本需要。二 是保 护和调动乡

镇理 财积 极性。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

严格 岗位责任 制等配 套激 励 措 施，以

调动乡镇发展 经 济、培植 财源、组 织

收 入、规 范支出和开源节流的积 极性，

促进乡镇尽快走出困境。三 是尊重乡

镇预 算管理权。尊重和维护乡镇财政预

算自主权，切不可主观 武断地包办乡镇

财政事务，做 到公 平、公正 和平衡。四

是 坚持资金所有权 和使 用权 不变。县

级 财政不集中、不平调、不滞拨、不挪

用。五是 坚持财务审批 权 不变。属于乡

镇财权和事权 范围内的支出，仍由乡镇

按照规定和程序审批办理，县级“ 乡镇

财政管理中心”必 须摆 正 位置，切忌越

权 越位。六 是 坚持独立核算主体 不变。

以 乡镇为单位 进行单独 核算，结 余资

金 该 归乡镇归乡镇，该 归县里归县里，

不得转移结余和平调财力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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